
附件 2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团体标准《数字化服务提供方能力测评通用

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的背景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

数字中国”战略，旨在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一系列数字中国相关政策和举措相继提出，亟需一大批数字

化服务企业在规划咨询、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等环节发挥专长，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

供服务。在实施各类数字化项目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行业内缺

乏对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的统一标准化认知。数字化服务质量的优劣与企业能力息息相

关，自身不具备数字化服务能力，或自身无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很难高站位准确

把握数字化服务需求方的战略目标并提供优质服务。部分企业甚至将传统陈旧的信息化

建设思路冠以“数字化”之名鱼目混珠，使得服务需方难以在实施数字化建设之前，辨

别高质量数字化服务的真实水平，而付诸投资后的建设成果又难以产生预期成效，带来

投资、管理甚至政治风险。针对以上问题，绝大多数数字化服务需方单位对于亟需建立

一套标准化、分等级、能够统一评判服务供方能力的规范体系达成了高度共识。二是缺

乏对数字化服务能力提升的指引。国内提供数字化服务的企业普遍缺乏能够清晰指引其

提升自身能力、分级分档稳步推进的标准化实施路径作为指南。多数企业可能意识到自

身数字化服务能力的薄弱环节并愿意努力提升，但困惑于技术、资源、人员、过程、管

理等方面不清楚关键、具体缺项环节，以及应重点向哪些方向着手提升、如何提升方能

快捷见效并获得更多市场机会，容易造成在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的过程中，提升路径偏

航、投资浪费等问题，影响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效能。尤其面

对数字化核心基础技术薄弱问题，如关键工业软件、底层操作系统、嵌入式芯片、开发

工具等技术领域，对于提升方向和手段感到无从着手。截至本申报书提交前，我国在针

对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提升的指引方面呈现政策多，标准少的局面，在服务能力的标准



化、量化度量方面缺失，这一问题必要解决且亟待解决。 

本团体标准面向提供数字化服务的企业，研究并编制测评其数字化服务能力的分级

评价模型、评价指标以及具体的操作规范，其必要性与作用体现如下：一是使数字化服

务供方形成对自身能力的统一认知。通过对数字化服务提供方能力进行量化测评，并根

据成熟度具化为四个等级，帮助提供数字化服务提供方认识自身数字化服务能力在市场

中所处的水平，以及有能力提供的服务和参与的竞争。二是促进行业数字化服务提供方

能力逐步提升。通过数字化服务能力测评模型各等级具体指标和评价方法，结合数字化

服务提供方能力各等级符合性认证申报条件，帮助并指引有意愿提升自身服务能力的提

供方，认清能力进一步提升所需具备的条件与改进方向，指明能力提升的路径和关键要

素。三是形成更加公平、透明的良性市场竞争环境。使数字化建设的主体单位（特别是

政府、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对能够提供优质数字化服务提供方及其能力形成直

观、量化、清晰的认知，在采购选型、服务管理和质量评价等环节中形成更加客观、公

正的依据，促进我国数字化建设整体高质量发展。 

二、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下达的 2022年下半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 赛迪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要牵头单位筹建了标准编写工作组，承担《数字化服务提供方

能力测评通用规范》标准的研制任务。该标准的立项计划号为 T/CCUA LX019-2022，技

术归口单位为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 

三、编制过程 

在下达计划号前由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

人员组成的《数字化服务提供方能力测评通用规范》标准编写工作组，明确了各自的责

任和任务，并开展可行性研究，包括研究大量成熟的、实施中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例如：ISO 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标准》、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ISO 22301《业务连续管理体系》；国家标准 GB/T 28827《信息技术服务运

行维护》、GB/T 36326《信息技术服务云计算云服务运营通用要求》；行业标准 SJ/T 11565

《信息技术服务咨询设计》、SJ/T 11674《信息技术服务集成实施》等。重点开展标准未

来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数字化服务市场推广价值分析。 

（一）标准立项阶段 

2022 年 11 月 1 日，由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数字经济分会发起的《数字化服务提供



方能力测评通用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项目，成功通过立项论证。11 月 11 日，中国计算

机用户协会正式批准项目立项，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标准计划号为 T/CCUA 

LX019-2022。 

（二）启动阶段 

2023年 3月，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标准建设内容需求调研，并确定了标

准适用范围、标准主要框架内容，针对国内提供数字化咨询服务、建设服务、运营服务

的服务提供方，从技术能力、资源条件、人才团队、服务过程、服务管理五个方面，分

四个等级，对服务提供方能力进行综合测量与评价的规范。 

（三）标准初稿撰写阶段 

2023 年 7 月 31 日，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等

参与标准研究工作的成员单位，共同完成标准核心内容研究与编制任务，标志着团标主

体研究工作的完成，并进入集中撰写阶段。 

2023 年 8 月 31 日，标准编写工作组完成了标准草案的初稿，于 2023 年 9 月开始

在编写工作组评审委员会内进行评审。共经历了 2次组内评审，期间收到了 25条意见。 

2023年 11月 20日，经标准编写工作组申请，总会标委会准予《数字化服务提供方

能力测评通用规范》（标准计划号：T/CCUA LX019-2022）延期一年编制时间，至 2024年

11月底前完成编制。 

2023 年 11月 24 日，标准编写工作组邀请相关标准专家进行标准函审，截至 12 月

1 日，共计收到 200 余条意见，标准编写工作组修改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正

式报送协会标委会审核。截至 2024 年 1 月 25 日，标准编写工作组共计收到 12 条来自

相关标准化领域的专家意见，并于 1 月 29 日完成征求意见稿（第二稿）并报送标委会

与相关标准专家审核。截至 2月 21日，共计收到 27条意见，标准编写工作组修改后于

3月 14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第三稿）并报送标委会审核。 

四、编制原则 

标准的用语、格式按照 GB/T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标准内容的编制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真实、准确地发现、报告并设置评价指标； 

二是标准的研究应独立于被评价对象，没有利益上的联系和冲突； 

三是标准及评价指标的设定过程在标准编写工作组内部实现交叉监管； 

四是基于客观测量进行评价指标验证，客观测量是可证实、可再现的； 



五是标准涉及的评价过程要有完整的文档记录，保证可审查、追溯； 

六是研究过程中的所有文档严禁对第三方泄露，需要保证资料的安全性。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化服务提供方的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级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评价方

法。每个能力等级规定了数字化服务提供方在服务能力建设和管理方面所应达到的共性

基本要求（包括技术要求、资源要求、人员要求、过程要去、管理要求）和专项要求（包

括咨询/建设/运维）。 

本标准适用于提供数字化服务的企业，以及服务需方内部的服务组织。企业和组织

作为数字化服务供方，可以参照本模型的要求建立、保持和改进服务能力，获取相应等

级的服务能力符合性认证。数字化服务供方范围包括从事各类数字化服务的企业、组织

或事业单位，主要涉及咨询类、建设类、运营类数字化服务供方。本标准描述对应各级

服务能力等级，在技术、资源、过程、管理和人员方面应满足的基本能力要求，以及面

向不同能力特长企业的差异化、个性化能力要求。同时，本标准也适用于服务需方直观

认识、评价供方的数字化服务能力。 

本标准不适用于数字化系统建设单位本身数字化能力与水平的评价。 

本标准不包含数字化系统建设单位数字化能力与水平的评价指标、评价过程与方法。 

六、有关技术的说明 

有关本标准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说明如下： 

1、本标注中的数字化服务提供方能力测评模型参考了大量成熟的、实施中的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本标注在附录 A“本文件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中重点

针对本标准与参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详细分析与

阐述。同时，本标准的部分评价指标引用了参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

求、规定或评价指标。 

2、本标准通过数字化服务能力测评模型各等级具体指标和评价方法，为数字化服

务提供方能力各等级符合性认证提供依据，本标注在附录 B“数字化服务提供方能力测

评通用规范各等级符合性认证申报基本条件”中，重点阐明了申请申报条件数字化服务

提供方能力符合性认证（各等级）的详细申报条件。 

参考的主要标准： 

（1） GB/T 19668 信息技术服务 监理 



（2） GB/T 24405 信息技术服务 管理 

（3） GB/T 28827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4） GB/T 33850 信息技术服务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5） GB/T 36326 信息技术服务 云计算云服务运营通用要求 

（6） GB/T 36463 信息技术服务 咨询设计 

（7） SJ/T 11674 信息技术服务 集成实施 

（8） ITSS.1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 

七、关于标准的性质 

鉴于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属于推荐性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

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 

八、有关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数字化服务提供方能力测评通用规范》标准编写工作组       

  2024 年 3月 18 日       


